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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教务处
教通[2026]23号

关于开展2025-2026学学年第二学期期中
本科教学工作检查与调研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全面掌握本学期开学以来的本科教学状况，加强对本科教

学过程的监控与管理，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

全面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，根据本学期教学工作安排，学校定

于第10、第11教学周进行期中本科教学工作检查与调研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、调研时间及分组安排

（一）检查、调研时间：

2026年5月12日—5月24日（第10、11教学周）。

检查分两个阶段进行：

第一阶段：5月12日—5月17日（第10周），各学院自查。

第二阶段：5月18日—5月24日（第11周），学校组织抽查。

（二）具体分组情况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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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名 检查单位 检查组成员 联络员

第一组

人文学院

体育科学学院

音乐舞蹈学院

刘 晗、李开沛、

覃娜娜、张天成、

熊静梅、杨 波、

刘泽海

谢志敏

第二组

数学与统计学院

通信与电子工程学院

生命科学学院

师范学院

宋海龙、谢景力、

刘如艳、张仁民、

刘 昕、易浪波

罗南书

第三组

医学院

药学院

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

化学化工学院

罗家顺、王迎春、

沙永红、熊利芝、

向延鸿、王小云、

李志平

郭云辉

第四组

马克思主义学院

商学院

法学院

文学与新媒体学院

谌晓安、孟 娟、

孙玉姣、彭延炼、

罗贤春、邹晓玲、

唐赞玉

田泽蓉

第五组

外国语学院

美术学院

智能建造学院

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

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

刘 晗、尚道文、

罗家顺、谌晓安、

宋海龙、贺建武、

周亚辉、丁 雷、

常 晖、余 勇、

黄志平、尹祝寿、

杨冰滴

田蔚、

李秀娜

二、检查方式

本次期中教学检查分学校、学院、教研室三级同时进行，以

各学院自查为主，以学校检查为辅。各教学学院要对照期中教学

检查相关内容认真自查，学校将对各学院的教学情况及教学自查

情况进行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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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常规教学运行情况

1.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

主要检查本学期各专业的课程开设情况与人才培养方案执

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2.教师课程教学情况

主要检查教师课程教学的规范性与科学性。教师课程教学理

念的先进性、课程教学设计等准备工作的充分度、多媒体课件辅

助教学的适切度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经典性、课堂教学方法的

灵活性、教学手段运用的先进性与适切性、课堂教学成果产出的

高阶性等。

3.学风建设情况

检查教师是否维持课堂纪律，是否对学生的到课情况进行考

勤、对经常缺课的学生是否进行个别谈话，是否关注学生课堂学

习精力的投入，是否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意见和建议，并

及时改进和调整教学方法与内容等。

4.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方案与执行情况

主要针对多元化考核评价理念，检查教师是否注重对学生掌

握知识与发展能力的多维度考核，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结合起

来进行；检查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作业批阅、考核方案与过程

评价记录资料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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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常规教学管理情况

1.教学秩序管理情况

主要检查教师调、停课是否规范，调停课记录与审批等材料

是否齐全，教师是否按时上、下课等。

2.各教研室教研活动开展情况

检查各学院教研室是否开展了课程教学改革主题研讨、公开

课观摩研讨、教学论坛等活动。教研室教师是否开展同行听课、

评课活动，是否有听课记录及评课会议记录等。

3.听评课制度执行情况

主要检查各学院领导、系主任、教研室主任等是否主动开展

随堂听课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听评课，是否有听课记录，对教师课

堂教学质量的动态是否掌握等。

4.教师能力提升情况

检查新进教师课堂教学提升计划和青年教师导师的安排与

落实情况，导师培训青年教师的方案及执行情况，导师对青年教

师的指导记录等。

5.院级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开展情况

查看各学院院级学生教学信息员名单，检查工作开展情况

等。

6.学籍管理的规范性

检查各学院的学生学籍管理情况，主要包括学生学业预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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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情况，学籍异动的办理情况，各类学籍档案的归档情况等。

（三）实验、实践教学情况

1.检查实验教学计划执行情况，实验教学效果的达成度。

2.检查实习、见习计划的执行情况，实习检查情况，实习、

见习完成质量与效果，实习基地建设与保障情况。

3.检查2026届本科毕业论文完成情况。

4.实验、实践教学环节安全风险隐患排查

（四）教师教学竞赛、学生学科竞赛情况

1.检查各学院的教师教学竞赛活动开展情况。

2.检查学生学科竞赛活动开展情况。

（五）师生座谈会召开情况

1.检查各教学学院的青年教师、新进教师、教学需提升的教

师、教研室主任等各类座谈会的召开情况，学院是否听取教师的

呼声，了解教师的意见和建议，是否对相关情况研究整改措施并

及时加以改进。

2.检查各教学学院是否分类召开学生代表、教学信息员会

议，广泛听取学生对本学期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针对学生提

出的问题和建议，是否对相关情况研究整改措施并及时加以改

进。

（六）教学档案归档管理情况

1.抽查各学院的试卷归档管理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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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抽查各学院的毕业论文归档管理情况。

四、调研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及2026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情

况

（二）四新专业建设情况

（三）专业认证推进工作

（四）教师教学竞赛、学生学科竞赛情况

（五）专业优化调整规划情况

（六）实验、实践教学开展情况

（七）毕业生审核与学位授予工作

（八）学风建设情况

（九）本科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学院要高度重视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检查

方案，认真做好期中教学检查工作。召开教师、学生座谈会及辅

导员联席会议，做好动员与宣传，向全体师生重申教学纪律，维

护教学秩序，杜绝教学事故发生。深入教学第一线，着重发现问

题，对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分析研究，采取有力措施

解决问题。

（二）各教学学院要以教研室为单位，认真开展听、评课活

动，通过全面听课，发现优秀教师，为下一步推荐教师参加校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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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教师教学竞赛打下基础。

（三）要严抓教学纪律，强化教学规范，尤其做好行政管理

部门兼课教师、学院交叉任课教师、外（返）聘教师的考勤，切

实做好教师的教学质量考评工作。

（四）对于违反教学纪律和秩序的行为，各教学学院要按照

《吉首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进行严肃处理；对于出现

问题隐瞒不报者，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（五）各教学学院要对本次教学检查的相关材料收集归档。

检查结束后，请各学院于5月29日之前将自查总结报告签字盖章

后报送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科或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与学生事

务中心，电子文本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吉首校区：尹小兰、彭雪梦，电话：

0743-8227326，邮箱：jsuzlk@163.com；张家界校区：李秀娜，

电话：15874420362，邮箱：68554880@qq.com。

吉首大学教务处

2026年5月12日


